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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

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

时会议、2019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相关公告编号：2019-177）。根据上述议案及公告，为满

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在

2020 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并同意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相

互担保。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爱康光

电”）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的需求，拟与深圳陕煤高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陕煤”）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深圳陕煤向浙江爱康光电提供授信

额度 2,000 万元，有效期自 2020 年 8 月 25 日至 2021 年 8 月 24 日。本公司与深

圳陕煤签署了《担保函》，为浙江爱康光电因与深圳陕煤进行供应链融资业务形

成的付款义务提供最高额度 2,000 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该额度不超过《关

于 2020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规定的对浙江爱康光电的担保

额度 90,000 万元。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

批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8 年 07 月 0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522MA2B4U8N35 

注册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于佳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研究、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

池组件、晶体硅材料、太阳能器具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爱康光电持有 100% 

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孙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 

总资产 59,238.56 87,638.39 

净资产 32,700.46 32,503.69 

营业收入 0 10,381.43 

净利润 -2,524.25 -196.76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上述被担保方信用等级

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深圳陕煤签署了《担保函》，为浙江爱康光电申请供应链融资

服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保证额度为 2,000 万元。保证期间为销售每一笔合

同项下浙江爱康光电付款义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范围为销售合同项下

浙江爱康光电应当向深圳陕煤支付的货款及相应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销

售合同项下的浙江爱康光电全部义务和深圳陕煤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浙江爱康光电申请供应链融资业务提供 2,000 万元担保符合《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2、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风控部门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

注上述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

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

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经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13.21

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7.22 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41亿元；对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4.68亿元，

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13 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约为 212.37%。若包含本次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212.86%。 

公司对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担保余额 9100 万元、对江阴科玛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存在担保余额 7,000 万元，其中公司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

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提供担保的 4,100 万元贷款已经逾期，被担

保方经营也已经陷入停滞。 

公司为爱康实业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了 4.5 亿元担保，实际担保债权余额

4.18 亿元，由于爱康实业破产重整申请已获法院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

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第四十六条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

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第七十五条在重整期间，对

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爱康实业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待

确定重整方案后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

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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